
今年9月，云南某景区发生一起闹婚事
件，两名男子赤身裸体被绑在树上遭人砸
鸡蛋、泼墨水。针对不文明闹婚行为，云
南大理州文明办发文整治并列详细禁止清
单。（《现代快报》）

事件回放

新婚大喜，热热闹闹无可厚非，也无伤
大雅，不仅可以增加喜庆气氛，也是一种礼
仪和习俗。但是、闹婚也要适可而止，也应
遵守道德，尊重文明。

——朱丹
闹婚闹得太过度、太恶俗，轻则破坏公

序良俗，重则越过法律红线，不文明的闹婚
不能当作民俗看，而是借由婚俗进行的违反
道德与法律的行为。

——罗志华
权力部门整治不文明闹婚行为，要能坚

守法律边界，避免对正常的民风民俗进行干
预，不能侵犯了民众私生活，不能侵犯民众
的自由权利。

——戴先任

议论纷纷

发文整治闹婚

□李迎春

日前，北京野生动物园老虎伤人案中
的伤者赵女士通过媒体发声，对于动物园拒
绝担责且仅赔偿定损的15%感到不满，将提
起法律诉讼。野生动物园负责人曹先生表
示，赵女士一家提起诉讼，采取法律的手
段，是他们正当的权利。他们会继续和赵女
士一家沟通此事。（人民网）

的确，常识给了我们充足的理由，指责赵
女士在虎园参观过程中“任性、作死”的表
现。但道德归道德，法律归法律。赵女士所
遭遇的生活景象，从法律上来认知和解析，则
要复杂许多。两者之间，至少可以从“消费法
律关系”“旅游合同法律关系”“侵权法律关
系”三个维度来予以评估和阐释。然而，无论
是基于何种法律关系，园方都难辞其咎。只
是，园方的这种责任，在不同法律关系中有所
差异，并适用不同归责原则。消费法律关系
中，经营者对消费者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保障
义务，乃是一种法定责任，一般适用无过错责
任；在合同法律关系中，这种侵害责任可能与

违约责任存在竞合，一旦选定，则不得变更。
从本案来看，选择从侵权法律关系角度来维
护权益，是相对比较明确的路径。

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动物园动物
发生伤人事件时，实行“过错推定”原则。园
方或许尽到了对游客的“警示义务”，但并没
有尽到对老虎的有效管束义务。某种程度
上，正是这一原因，使得园方无法完全规避
责任。《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一条规定，动物
园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园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尽到管理职责的，不
承担责任。也就是说，动物园动物发生侵害
行为时，首先推定动物园存在过错，应当承
担责任。动物园责任的减轻或者免除，需要
由其举证证明已经尽到了管理职责。这里
的管理职责，一方面是对动物采取的有关管
束措施，使其在一般情形下不至于侵害他
人，比如安装电网、设置隔离带等；另一方
面，是指对游客采取的管理措施，比如人流
管控、警示、告知、救助举措等。任何一方面
的管理举措存在漏洞或者实施不到位，都不
能免除园方的管理人责任。

从园方的举措及公告来看，园方在游客

入园时签有禁止下车协议，并由检票人员在
游客入园时告知“不要开门开窗、不要将手
和头伸出窗外”，并且在虎园设置有警示标
识……然而，这些仅仅是针对游客所采取的

“管理措施”。一方面，这些措施不充分，在
猛兽区实行“自驾游”本来就存在较大风险
和隐患；在发生猛兽伤人事件时，是否配备
有应急救助机制以及是否实际启动救助，在
游客违反警示时是否有相应补救措施等；另
一方面，老虎能够有机会伤人并实际造成了
侵害，也足以表明该动物园对于老虎的管束
存在极大漏洞和问题。

我们不能否认，从因果关系的角度推
论，受害人赵女士对损害的发生的确存在较
大过错，但动物园方仅仅赔偿定损的 15%似
乎与相应责任并不对应。从前述规则的基
本法理来看，赵女士无论是因为吵架还是因
为头晕开门下车，从而导致了损害的发生，
都不足以完全免除园方对于损害发生的相
应责任。事实上，判决园方承担一定的责
任，有助于督促有关动物园的经营者，强化
对猛禽、猛兽的管束，强化对游客的安全警
示与救助，从而避免类似不幸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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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伤人案”中的园方责任

□薛世君

近日，“蓝瘦香菇”突然成为网络热词，
而这不过是南宁一位小哥，在录制的一段失
恋视频中表示“难受想哭”，结果因为他的一
口方言，大家听成了“蓝瘦香菇”，居然就这
么莫名其妙地爆红网络了。更奇葩的事情
是，深圳有家企业，居然迅速抢注了“蓝瘦
香菇”四个字，生怕被人先下手为强似的。
（人民网）

在眼下这个IP时代，任何吸引眼球的东西
都可能被拿来“开发”，从网络小说到经典名
著，甚至一首歌、一句流行语都有可能获得“IP
开发”的殊荣，以发挥其巨大的商业价值。

类似“蓝瘦香菇”这样突然爆红的热词IP
可谓不胜枚举，从“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的

“贾君鹏”，到放狠话的“叶良辰”。这些网络现
象一般都有着共同的特点——话题本身空洞
无聊，爆红得莫名其妙，内涵被阐释得五花八
门，还有就是，红得快消失得也快。

为什么那么多无聊的话题能成为一时谈
资，被抬举到一种社会现象的地步？网络的放
大效应，以及现实社会中的从众心理自然是避
不开的。虚拟的网络世界打破了很多现实社
会的规则、藩篱、禁忌和约束，且有着病毒式传

播的便利，在日益浅薄化、娱乐化过程中，很多
“无聊”话题引发了那么多“有聊”的、一本正经
的“过度阐释”，可谓网络社会一大奇观。所谓
的网络推手也难辞其咎，目的嘛，自然是追名
逐利。如今深圳这家公司抢注“蓝瘦香菇”，从
其涉足甚广的注册经营范围来看，似乎也准备
借“蓝瘦香菇”大干一场。

不过那些与此毫不相干的网友，他们的热
情参与又是所谓何来？其实，这些突然爆红的
网络热词背后，颇能反映当下的猎奇、围观、窥
私、恶搞的社会文化心理。从某种意义上来
说，这就是一种“网络起哄”，有点“我参与我骄
傲”的意思。网络为网友们提供了自由宣泄情
感的窗口，公众的表现欲、想象力、自我意识和
心理诉求在推热新词的过程中，得到了体现和
抒发。事实上，大家在这种“造词运动”中可谓
各取所需。当事人提高了知名度，网络推手攫
取了利益，网友解了寂寞无聊，事外之人则坐
山观虎斗。

无聊的终究还是无聊的，热劲一过，“蓝瘦
香菇”注定会和“贾君鹏”“叶良辰”“犀利哥”等
谈资一样，落入“偶然创造-突然流行-日益淡
化-渐被遗忘”的窠臼，最终还是会挥一挥衣
袖，带不走一片云彩。因为在这个网络世界
里，大家终究还是要像“贾君鹏”那样“回家吃
饭”的。

无聊的“蓝瘦香菇”能红多久

近日，南京胡先生的车违停在巷子
内，她的女儿在车挡风玻璃上给交警留
言，称父亲违停后突发重病在医院抢救，
无法挪车，因家庭负担重请求通融。在核
实情况后，南京交警决定仍处罚、并自发
捐款千元送到医院。（《现代快报》）

点评：法不徇私，情暖人心。

□阅尽

国庆黄金周期间轰动一时的“双眼
皮、红嘴唇兵马俑”事件终见分晓。日
前，西安旅游部门发布公告，对暴露出
重大问题的临潼秦陵地宫、临潼世界八
大奇迹馆等3家3A级景区进行摘牌，并
明确一年内不得重新申请等级。（新华
网）

闻此消息，人们自然联想到著名的
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其实两者并无关
联，是各自独立的景区。但若说两者全
无关联，似乎也不准确，因为被摘3A等
级的景区“临潼秦陵地宫”等与兵马俑
博物馆皆处西安临潼，而且，它正是傍
着兵马俑的大名，混淆游客视线，赚着

“蒙人”的钱。
据报道，许多到西安旅游的游客，

原本慕名游览兵马俑等景区，结果被黑
中介拉到秦陵地宫等景区。有些做“西
安一日游”的旅游公司也将这些景点包
揽于内，实则所谓秦陵地宫只是近年复
制的逼仄空间，号称的秦始皇棺椁等皆
为蜡制，兵马俑塑像也粗制滥造，以至
闹出“双眼皮、红嘴唇”的笑话，英文
翻译更是漏洞百出，游客观后无不大呼
上当，太假！

旅游部门撤销了不合规景区的3A等
级，并指明景区需改正的错谬等，似乎
问题已然解决。但事情并非这么简单。
景区固然摘掉了3A等级的牌匾，但其照
样可以营业，并不妨碍其揽客。只是，
游客的权益如何维护？消费者心中的不
平又如何消解？

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祖先为
我们留下了诸多闻名于世的珍贵文物古
迹，但现实中其珍稀价值并未真正得到
体现。未经授权和科学论证的肆意仿建
复制，既映射出社会的浮躁与功利，也
是对重大文物古迹的失敬；而紧临古迹
复制山寨景点生财、忽悠游客，既侵蚀
珍贵文物的价值，也有违商业伦理。显
然，对山寨景区的规范亟须提到法律层
面应对，而对打着著名景区招牌招摇撞
骗者更应严处。

近日，湖南张家界市慈
利县澧水大桥桥墩墩基外围
混凝土脱落、钢筋外露的图
片广泛流传。有关方面表
示，已对大桥进行全面检
测，如果有安全隐患，将科
学制定整改方案，认真整
改。（澎湃新闻网）

公众所担心的，“蜂窝”
桥墩的建材质量是否达标，
施工是否合规，这其中是不
是存在着腐败等，均需要权
威部门释疑。仅有整改远远
不够，更需要相关部门介
入，查清“蜂窝”桥墩产生
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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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唇兵马俑”景区
岂能摘牌了事

近日，一名沈阳女网友爆料，在地铁
上偶遇三位可爱的农民工兄弟，明明车厢
内有不少空座却都坐在地上，这一幕令人
感动但也有些心酸。（人民网）

点评：脏了自己，扮靓城市，兄弟，
请坐。


